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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經營環境複雜多變，工安與環保業務之管理諸多困難，但為善盡社會責任，

維護企業良好形象，故對施工安全及環境保護極端重視，依照施工品質管理、職業安全

及環境保護，人人有責之原則，爰訂本公司職業安全、品質管理及環境保護政策，俾藉

團隊力量發揮先知先制之功效，使工安環保之危害防杜於未然，以確保三安三平政策以

求工程之順利進行。 

三安：「安定-品質安定」；「安心-材質安心」；「安全-成品安全」 

三平：「平安-人員出入平安」；「平順-工地環境平順」；「平穩-施工品質平穩」 

  本公司員工凡從事現場指揮監督者，均為安全及環境保護之督導人員，在其監督範

圍內負屬原施工安全、品質管理及環境保護的責任。現場工作人員除提高警覺注意安全

及環境保護外，並應遵照有關法令規章採取最安全妥適的工作方法，從事有關作業，以

策安全及環保。 

  本公司工務部負職業安全衛生、品質管理及環境保護業務規劃及督導之責。而職業

安全衛生委員會乃一會議組織，僅作職業安全衛生及環境保護有關事務之研議、協調及

建議。各工地均須依照本公司「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要點」，辦理施工現場職業衛生與環

境保護作業。 

  本公司分包工程合約，視實際需要訂列職業安全衛生及環境保護條款。註明承包商

應依照本公司「協力廠商勞工安全衛生與環境保護管理要點」之各項規定，採取適當及

必要之施工安全衛生及環境保護措施，以預防職業災害、公共危險及環境污染。本公司

工地工程師及職安管理人員應隨時將工地危險及環境污染注意事項通知承包商，俾其知

所防範或改進，共策安全及環保。 

  本職業安全、品質管理及環境保護政策自公布日實施，修正時亦同。 

 
 
 
 
 



 

 

 

 


